附件1
参评作品要求
⒈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加强廉政文化宣传，弘扬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
⒉ 主题鲜明突出，有较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能够体现廉政文化内涵。
⒊ 坚持原创、不得抄袭，创意作品要求2010年1月1日以来未公开发表或被拍摄制作。因此可能涉及的肖像权、著作权、商标权、名称权等问题由参评单位或个人负责。

⒋ 须提供PPT格式的创意文案（电子版1份和文字版10份），并刻录在DVD光盘上。光盘上请注明报送单位、作品名称。

⒌ 不得在广告创意文案（包括文字说明、效果图等）中显示报送人、制作人等信息。

附件2
廉政公益广告创意参评作品一览表

推荐单位（盖章）：
	序号
	作品名称
	作者
	单位
	备注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附件3

授权确认书
本人是廉政公益广告创意《                        》的创作者，对该创意享有著作权。本人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注明的方式使用本广告创意的行为予以确认。

本人授权中共中央纪委宣传教育室和国家预防腐败局办公室拍摄该广告创意和对拍摄的广告作品有制作、复制、发行的权力，并同意该广告无偿在包括但不限于电视台、网络媒体、户外媒体和移动传媒上进行展播。
授权人：                 （手写）
                 电 话：                         
日 期：         年     月      日
